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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报告
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从深化部门预算改革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，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，客观公正地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，是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、改善财政支出管理、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我单位对2021年预算项目绩效资金进行了绩效自我评价。
1、 资金安排情况。2021年度下达预算项目资金共806.14万元截止检查日，我单位2021年项目资金支出525.78万元，预算综合执行完成率65.22%。财政局按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下达到我单位，2021年我单位绩效目标完成率高，综合绩效目标完成率高于90%。
二、资金使用管理情况。我院依据财政部门规定的预算项目开支标准和范围，将各个项目全部用于预算规定的各项开支，并首先保障基层一线办案需要，不存在超标准、超范围开支情况。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。本着节约、合理、有效的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委机关财务报销管理规定，按照项目开支的内容，对每一笔开支进行审核，保证资金使用合法、合规。严格按照县财政相关政策制度管理、使用各项资金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规制订了单位财务管理、办公物资采购管理、固定资产管理等多项财务规章制度，专项资金的开支，均需要各庭室、各部门严格控制，层层审批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专项资金由县财政按规定拨付由我院负责监管、使用。我院为加强预算管理，年初制定了资金年初预算，由院财务室负责管理，院纪检进行监督检查。
三、资金绩效情况。2021年我院各项工作绩效目标明确，决策依据充分，资源配置较合理，过程管理实施有序，较好地完成了2021年主要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任务。
四、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：随着项目绩效评估工作逐年开展，项目绩效评估对合理、规范使用财政专项资金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。但目前绩效评价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，业务能力高低不影响整个评价的准确性、客观性。建议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工作质量。有必要对项目绩效评价人员加强业务培训，以提高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质量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，促进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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